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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证沪港深科技 100 指数编制方案 

中证沪港深科技 100 指数从内地与香港市场的科技主题空间中选取 100 只

研发强度较高、盈利能力较强并具备成长特征的科技龙头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

样本，以反映内地与香港市场较具代表性科技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。 

一、指数名称和代码 

指数名称：中证沪港深科技 100 指数 

指数简称：SHS 科技 100 

英文名称：CSI SH-HK-SZ Technology 100 Index 

英文简称：SHS Technology 100 

指数代码：931442（人民币）/931443（港元） 

二、指数基日和基点 

该指数以 2014 年 11 月 14 日为基日，以 3000 点为基点。 

三、样本选取方法 

1、样本空间 

内地市场：同中证全指指数的样本空间 

香港市场：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样本 

2、选样方法 

（1）对样本空间内证券，选取农用化工、化学纤维、化学制品、塑料、橡

胶、航空航天与国防、电力设备、通用机械、专用机械、交通运输设备、汽车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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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部件、汽车电子、乘用车、动物保健与育种、医疗器械、生物药品、化学药、

制药与生物科技服务、信息技术、电信服务、通信设备及技术服务、数字营销、

游戏、数字媒体等行业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待选样本； 

（2）对上述待选样本中的内地市场证券，按照过去一年日均总市值和过去

一年日均成交金额同时由高到低排名，剔除排名后 20%的证券；对上述待选样本

中的香港市场证券，剔除过去一年日均成交金额不足 1000 万港元的证券； 

（3）对样本空间内剩余的内地市场证券，剔除质押比例最高 5%的证券； 

（4）对样本空间内的剩余证券，分别计算以下四个财务基本面指标占该证

券所属中证二级行业所有证券该指标总和的百分比，并将所得四个指标的百分比

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各只证券的基本面综合得分： 

➢ 营业收入：公司过去两年营业收入的均值； 

➢ 经营活动现金流：公司过去两年经营活动现金流的均值； 

➢ 毛利：公司过去两年毛利的均值； 

➢ 净资产：公司在定期调整时的最新财报净资产； 

（5）根据中证二级行业分类，剔除行业内基本面综合得分最低 40%的证券； 

（6）对样本空间内剩余证券，计算其研发强度、盈利能力以及成长能力的

评估得分，然后按照 40%、30%、30%的权重将上述三项评估得分加权平均计算

得到个股综合得分。各项评估得分具体计算方法如下（Rank 表示该指标的升序

百分比排名）： 

（6.1）研发强度： 

研发强度得分=Rank（指标 1）×40%+Rank（指标 2）×60% 

➢ 指标 1=过去两年研发支出均值/PB 

➢ 指标 2=过去两年研发支出均值/过去一年日均总市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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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.2）盈利能力： 

盈利能力得分=（Rank（指标 3））+Rank（指标 4）+Rank（指标 5））×1/3 

➢ 指标 3=过去两年毛利均值/过去两年营业收入均值 

➢ 指标 4=过去一年扣非净利润/最新财报净资产 

➢ 指标 5=过去两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均值/过去两年营业收入均值 

（6.3）成长能力： 

成长能力得分=Rank（指标 6）×50%+Rank（指标 7）×50% 

➢ 指标 6=过去四个财务季度营业收入滚动增速 

➢ 指标 7=过去四个财务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滚动增速 

（7）根据各个证券的综合得分，选取综合得分最高的 100 只证券作为指数

样本；对于含香港市场的样本公司，若样本公司经汇率调整后的内地市场价格除

以香港市场价格的价格比率小于 1.05，则内地市场样本入选，反之香港市场样本

入选。 

四、指数计算 

指数计算公式为： 

报告期指数 =
报告期样本的调整市值

除数
× 3000 

其中，调整市值＝∑(证券价格×调整股本数×权重因子×汇率)。汇率、调

整股本数的计算方法、除数修正方法参见计算与维护细则。权重因子介于 0 和 1

之间，以使单个样本权重不超过 1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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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指数样本和权重调整 

1、定期调整 

指数样本每半年调整一次，样本调整实施时间分别为每年 6 月和 12 月的第

二个星期五的下一交易日。每次调整的样本比例一般不超过 40%。 

权重因子随样本定期调整而调整，调整时间与指数样本定期调整实施时间相

同。在下一个定期调整日前，权重因子一般固定不变。 

2、临时调整 

特殊情况下将对指数进行临时调整。当样本退市时，将其从指数样本中剔除。

样本公司发生收购、合并、分拆等情形的处理，参照计算与维护细则处理。当港

股通范围发生变动导致样本不再满足互联互通资格时，指数将相应调整。 


